民政镇自来水厂承包经营合同
甲方（发包方）： 民政镇人民政府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11232326001865559E
法定代表人： _李云杰__  
乙方（承包方）： ________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： ________  
为规范镇自来水厂的运营管理，保障供水安全与服务稳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第一条 承包经营内容  
甲方将所属自来水厂（以下简称“水厂”）的运营管理权承包给乙方。水厂主要设施详见附件《青冈县民政镇水厂项目工程明细清单》。   
第二条 承包期限  
承包期限为5年，自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止。承包期满前30日，乙方可书面申请续包，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。
第三条 承包费用及支付方式  
1. 年承包费为人民币8万元（大写：捌万元整），该费用为固定标准。  
2. 乙方按年支付承包费，第一年承包费支付至青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户，之后每年1月10日前支付当年费用至甲方指定账户：  
账户名称：青冈县民政镇人民政府 
开户银行：黑龙江青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账号：610010122000105580
第四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 
甲方权利义务：  
1. 享有水厂资产所有权，有权监督乙方运营行为；  
2. 协助乙方协调与上级部门、相关行政村的关系，保障供水工作顺利开展；  
3. 在乙方合规经营、履行合同义务的前提下，不得干预其正常运营；  
4. 如遇政府征收、征用或政策调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，甲方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，并提供相关文件，双方协商解除合同，乙方应予以配合。
乙方权利义务：  
1. 全面负责水厂的日常运营、水费收取、设备维护、管网检修及安全管理；  
2. 确保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，按规定开展水质检测并保留记录；  
3. 承担运营期间的全部成本（包括电费、人工、维修、检测等）；  
4. 不得擅自改变水厂用途，维护好《青冈县民政镇水厂项目工程明细清单》内所有设备，不得转包、分包；  
5. 依法依规经营，承担因违规操作引发的行政处罚、安全事故、第三方纠纷等全部责任；  
6. 承包期满或合同终止后30日内，应完好移交全部资产及相关资料，逾期未移交的资产视为乙方放弃，甲方有权处置。
第五条 违约责任  
1. 乙方逾期支付承包费，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60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还应支付相当于一年承包费的违约金；  
2. 乙方因管理不善导致供水事故、水质不达标或重大投诉的，甲方有权要求限期整改；情节严重或拒不整改的，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；  
3. 任何一方违约，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、律师费、诉讼费、差旅费等。
第六条 其他约定  
1. 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提交水厂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；  
2.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；  
3. 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方执二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附件：《青冈县民政镇水厂项目工程明细清单》
甲方（盖章）：青冈县民政镇人民政府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________  
乙方（盖章）： ________  
法定代表人/签字： ________  
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 


